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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工钻“季节性缺血”空子
45岁的女被告人周清，小学文化程度，与同样仅有小学

文化程度的31岁男被告人赵源，两人系远房姐弟关系，均涉
嫌非法组织卖血罪。

当日上午，此案在朝阳法院温榆河法庭开庭审理，两名
嫌疑人均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但两人在法庭上辩
称，不知道组织卖血这种行为违法。周清供述，她为弟弟赵
源干活，此前赵源曾因在医院跟别人抢地盘而犯罪获刑。

周清说，自己曾经在某医院当过护工，在平时工作中，
了解到医院有时会存在严重的季节性缺血情况，在此期间，
医院一般不提供血源，要输血的病患需要自己寻找血源。
出于种种原因，有些病患家属不愿意献自己的血，他们更愿
意出钱买血。

发现这个“商机”后，周清又得知自己的亲戚赵源在北
京组织卖血，于是辞去工作，找到赵源，两人合伙进行非法
组织卖血活动。

400毫升血液叫价1000元以上
周清利用自己对医院熟悉的便利条件，在医院血液中

心附近给患者家属发放小卡片，小卡片上印有卖血信息。
这个卖血团伙为血液明码标价，每400毫升血液1000元至
1500元不等，找到买家后周清会了解买方对血液的具体需
求，随后联系赵源。赵源经常在朝阳区飘亮广场献血站附
近活动，他组织、安排手下人员联系卖血人员，手下与卖血
人员谈妥价格、组织卖血。此外，这个组织还有放风人员，
防范警方的抓捕。

卖血人员如果出售400 毫升血液，一般会得到 400 元
左右，占赵源团伙卖血收入的 30%左右，剩余 70%左右的
资金赵源会进行分配，该组织的各个环节人员都要抽取
现金提成。

两人均因非法组织卖血获刑
公诉机关指控称，被告人周清伙同赵源于 2016 年 12

月，在北京朝阳区阳光飘亮广场、解放军306医院二层血液
中心通道处，通过王某等人，非法组织金某等人进行卖血活
动。被告人周清、赵源后被抓获归案。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周清、赵源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
液，二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组
织卖血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此外，被告人赵源曾
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再犯应
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庭审最后阶段，两名被告人都表示家中上有老下有小，
希望法庭从轻处罚。法院对此案当庭宣判，以非法组织卖
血罪，判处赵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判处周
清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宣判后，赵源表示不
上诉，周清则表示会上诉。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孩子说被老师打

家长放录音笔求真相
2016年4月底，在骄阳贝儿东窑坊幼稚园上托班的3岁

男孩壮壮（化名）说老师打他。为弄清真相，妈妈郭女士买了
录音笔装在孩子兜内。

随后，郭女士听录音发现，6月20日，老师吴某把鞋放在
孩子额头上，还说了很多侮辱和恐吓小孩的话。郭女士立即
向西安市碑林区教育局进行了反映。

考虑到孩子受到了心理伤害，郭女士提出 8 万元的赔
偿。但幼稚园不同意，双方多次报警，未得到解决。2016
年6月30日，园方表示，不能接受家长的“敲诈”，愿意走法

律渠道解决此事。
之后，郭女士向碑林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被告在报纸上刊登致歉声明，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
慰金63820元等。

一审判决后被告上诉

认为未对幼儿侵权
碑林区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东窑坊幼稚园教师

有辱骂原告、午睡时让原告额头顶鞋等行为，侵犯了原告的
合法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判决被
告幼稚园及吴某等三位老师当面向原告赔礼道歉，幼稚园赔
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一审判决后，幼稚园方面提出上诉，认为并未对幼儿实
施侵害其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行为，法院事实认定错误，
同时认为碑林区法院对法律规定的精神损害“严重程度”不
加以界定，判决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于法无据。

幼儿被辱骂伤害事实清楚

终审维持原判
西安中院审理认为，幼儿入托时年仅2岁半，托班老师

未正确行使其作为老师耐心照顾、悉心引导的职责，采取辱
骂、额头顶鞋等不当行为来约束孩子的行为，给孩子幼小的
心灵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侵犯了其合法权利。该事实有
录音、视频资料、双方当事人陈述及碑林区教育局的处理决
定等充分证据材料证明，法院予以确认。

对于幼稚园提出的老师的行为只是为了引导教育，不属
于侵害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意见，法院认为，老师的行为
明显超出了正确引导教育幼童的范围，已实际侵犯了幼儿人

身权利和人格尊严。虽然幼儿所受伤害没有明确的诊断证
明或鉴定结论予以确认，但受到的伤害是客观事实，其所受
伤害的严重性，正常自然人都能够合理推断，故不支持幼稚
园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拿到判决后

孩子妈妈终于踏实了
“心里终于踏实了。”拿到终审判决的郭女士告诉记者，

“放鞋”事件至今已近一年时间，中间还经历了对方上诉，确
实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自己和家人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之
所以坚持，就是为了给孩子要一个说法，要一个公道，也教育
幼儿园能够学会尊重孩子。她自己也是一名教师，教师首先
要有师德，要尊重每一个学生，即使是幼儿，也有人格尊严，
不能纵容某些机构或个人对未成年人进行伤害。

郭女士说，已4岁多的儿子目前在另一家幼儿园上学，
和老师、同学们都相处得很好，还告诉妈妈说他喜欢上了幼
儿园。

远房姐弟组织卖血双双获刑

老师在不愿午睡的三岁娃头上放鞋还辱骂
幼稚园被判向幼儿赔礼道歉并赔偿1万元

三龄童午休不睡觉，老师在娃头上放鞋，还有一些辱骂孩子的语言和不当行为。之后家长将幼儿
园告上法庭。近日，西安中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判处西安骄阳贝儿东窑坊幼稚
园及3位老师向幼儿赔礼道歉，幼稚园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医院常现季节性缺血，女护工看到了“商机”
辞职后与远房弟弟合伙组织卖血 400毫升血叫价上千元
《北京青年报》

一对远房姐弟，姐姐曾是医院护工，弟弟长期组织他人卖血。工作期间，姐姐在了解到医院经
常出现季节性缺血情况后，加入到弟弟的卖血团伙中，负责在医院发放卖血小卡片，出售血源。后
两人因涉嫌非法组织卖血罪被起诉。17日上午，北京市朝阳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最终法院分别判决
犯罪嫌疑人有期徒刑10个月和有期徒刑7个月。

《华商报》


